	莫拉克颱風特定區域內之核定遷居遷村戶/安置用地範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房屋拆遷戶補助申請書
（房屋租金、購屋自備款、購屋貸款利息補貼、搬遷費、生活輔導金）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申請人身分
	 □特定區域內之核定遷居遷村戶
 □安置用地範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房屋拆遷戶
	聯絡電話：

	
	
	手機：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戶號
	
	
	
	
	
	
	
	

	特定區域內核定遷居遷村或安置用地範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拆遷房屋坐落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聯絡地址
	    縣       鄉鎮       村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市       市區       里      路    

	申請補助項目    （可複選）


	                   □1口：30,000元 □2口：60,000元
□ 搬遷費       人  □3口：90,000元 □4口：120,000元                

   (戶內人口)       □5口：150,000元

	
	                   □1口：3,000元 □2口：6,000元
□ 生活輔導金       人 □3口：9,000元 □4口：12,000元
(戶內人口)          □5口：15,000元（每月）

	
	                     □3口以下：6,000元（每月）
□ 房屋租金        人  □4口：8,000元

(戶內人口)          □5口：10,000元

	
	□ 購屋自備款        
□ 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備註一）

	接受購屋自備款或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者，不得同時享有房屋租金補助及核配永久屋

	申請人之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資料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稱謂
	性別

	
	
	
	

	
	
	
	

	
	
	
	

	
	
	
	


◎本申請表填寫完竣後逕送縣（市）政府

ㄧ、本人了解不得同時享有莫拉克颱風租金補助及重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政策性住宅補貼；且接受購屋自備款或購屋貸款利息補助者，不得同時享有房屋租金補助及核配永久屋及申請國宅貸款，如違反莫拉克颱風災區配合限期搬遷之遷居者或房屋拆遷戶補助辦法，而溢領相關補助，願自事實發生日起，依規定返還溢領金額。
二、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嗣後若經檢舉、查證確有不實者，將追回其溢領期間不當得利。

三、本人已詳閱並充分了解莫拉克颱風特定區域內之核定遷居遷村戶/安置用地範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房屋拆遷戶之各項資料內容，並據實填寫。
四、本人於申請莫拉克颱風特定區域內之核定遷居遷村戶/安置用地範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房屋拆遷戶    補助後，不得繼續居住於劃定特定區域內，若返回原劃定特定區域居住者，願返還溢領之補助金額。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二、檢附文件及申請條件之查核 (申請人免填)

	檢附文件（1、2、3、4項為必備文件）
	政府審核

	
	已檢附
	需補件

	1.政府機關核發之 □特定區域內之核定遷居遷村  □安置用地範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房屋拆遷之證明文件影本（申請人需加註與正本相符）。
	
	

	2.災前(98年8月7日前)設籍：申請人98年8月7日前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98年8月7日以後換新簿者，應以前述戶籍謄本為限)。
	
	

	3.有實際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村里長及幹事或鄉鎮市公所或部落會議或社區發展協會或當地派出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4.申請人（或其指定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房屋租金
	＊租賃契約影本（承租人應為申請人；尚無租賃住宅事實者，可於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補件。）
	
	

	核定

	· 不符合資格退件


	           □搬遷費          人，              元
           □生活輔導金       人，              元

□符合資格：□房屋租金         人，每月           元

           □購屋自備款           
           □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備註：一、所購住宅限為劃定特定區域公告後完成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中古屋或新屋，並以建物所有權狀（或建物登記簿謄本）之登記日期為準，且其建物主要用途登記應含有「住宅」、「農舍」、「套房」、「公寓」或「住」字樣之成屋。
      二、特定區域內之核定遷居遷村戶、安置用地範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房屋拆遷戶申請永久屋，未入住永久屋期間者可申請：搬遷費、生活輔導金、房屋租金。
三、特定區域內之核定遷居遷村戶、安置用地範圍內配合限期搬遷之房屋拆遷戶未接受永久屋與未申請國宅貸款，自行購屋者可申請：房屋租金、搬遷費、生活輔導金、購屋自備款、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縣（市）政府  審查人：______________ 科(課)長：______________ 處(局)長: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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